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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價格及成交量之不尋常波動

本公告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之要求刊發。

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已注意到最近本公司股份之

價格及成交量上升。經於合理情況下向本公司就此作出查詢後，董事會確認並不知悉有

關價格及成交量波動之任何原因，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需要公佈以避免出現本公司證券

之虛假市場或有任何內幕消息須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予以披

露。

本公司目前正與一名獨立第三方就可能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銷

售預製管道及相關設備）之權益（「潛在出售事項」）而展開初步商討。潛在出售事項一旦

作實，則可能構成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項下之本公司須予公佈交易。於本

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並無就潛在出售事項達成或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或合同。潛在出

售事項不一定進行，倘若本公司就潛在出售事項訂立任何協議或合同，本公司將遵守上

市規則之相關規定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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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乃承本公司之命而作出。董事會願就本公告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核工業二三國際有限公司

主席

董玉川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為：主席及非執行董事董玉川先生；副主席及執行董事陳樹傑先

生；執行董事雷鍵先生、韓乃山先生、郭樹偉先生、鍾志成先生、簡青女士及宋利民先

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嘉齡先生、常南先生、戴金平博士及余磊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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